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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解除限售的核查意见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广东

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达股份”或“公司”）2014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对美达股份2014年非

公开发行有限售条件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如

下： 

 

一、美达股份非公开发行的情况 

2014年 3月 19日，美达股份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广东新会美达锦纶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313 号），核准公司非

公开发行不超过 122,282,608 股新股。 

公司于 2014年 3月 17日召开了 2013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 2013 年 12 月 31 日股本总数 40,451.325 万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0.4元（含税）。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对本次非

公开发行的发行数量上限进行调整：公司 2013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本次

发行数量的上限调整为 123,626,373 股。 

2014 年 9 月，公司向两名特定投资者江门市君合投资有限公司、太仓德源

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23,626,373 股，

公司总股本由 404,513,250股增加至 528,139,623股，其中，江门市君合投资有

限公司持有公司 68,681,318 股，太仓德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有公司

54,945,055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 449,999,997.72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 10,756,183.97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439,243,813.75 元。2014 年 9 月 15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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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4]410354号《验证报告》，主承销商

长城证券将上述认购款扣除承销费后的余额划转至美达股份开立的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 

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于 2014年 9月 1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托管相关事宜。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日为 2014年 9月 22

日。自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后经公司申请可以上市流通，可

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7年 9月 25 日。 

自公司本次非公开股份发行上市之日起，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日，公司未发

行新股，或进行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股东的承诺履行情况如下表所示。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江门市君合投

资有限公司 

所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自股票过户至信息披露义务人名下起，

36个月内不得转让。 

2013年09月

27日 

2014年9月22

日至2017年9

月24日 

承诺期限内相关承

诺人未出现违反承

诺情况 

江门市君合投

资有限公司 

为从根本上避免和消除与美达股

份形成同业竞争的可能性，信息披露义

务人承诺如下：1、不直接或间接从事

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业

务。2、不从事与上市公司存在竞争或

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也不以独

资经营、合资经营或其他拥有股票或权

益的方式在其他公司或企业从事与上

市公司存在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

务或活动。3、在未来的投资方向上，

避免投资与上市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

务及企业；对上市公司已经或拟投资兴

建的项目，将不会进行建设或投资。4、

如未来经营的业务与上市公司形成实

质性竞争，上市公司有权优先收购该等

竞争业务有关的资产，或本公司通过解

散、对外转让等方法，处理所持从事竞

争业务公司的全部股权，以消除同业竞

争。5、若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则应

2013年09月

27日 

2013年9月27

日至无限期 

承诺期限内相关承

诺人未出现违反承

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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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市公司因此而遭受的损失做出及

时和足额的赔偿。 

江门市君合投

资有限公司 

1、承诺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

内,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积极探索采取

公司回购、大股东增持、员工持股、高

管暂停减持等措施,稳定公司股价,积

极履行社会责任,切实维护全体股东的

利益；公司第一大股东承诺在2015年年

内（2015年7月8日—2015年12月31日）

不减持公司股票；2、承诺进一步加强

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地

披露公司信息,不散播不实传言，及时

澄清不实传言。3、承诺进一步深化创

新发展,专注公司经营,优化投资者回

报,增加长期价值投资的吸引力，诚实

经营，努力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和盈利水

平，以真实业绩回报投资者；4、承诺

进一步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耐心做好

投资者沟通,坚定投资者信心，诚邀各

类投资者来公司调研。 

2015年07月

08日 

2015年7月8

日至无限期 

1、君合投资承诺在

2015年年内不减持

公司股票，截至本

核查意见出具日，

君合投资未减持所

持公司股票； 

2、敦促上市公司高

管承诺在2015年年

内不减持公司股

票，公司副总经理

何卓胜持有公司股

票5961股，截至本

核查意见出具日，

何卓胜未减持； 

3、安排君合投资股

东、董事、时任上

市公司董事长梁柏

松个人筹集不少于

2,000万元人民币，

直接通过二级市场

购买公司股票。

2016年1月8日，梁

柏松先生购买美达

股份股票共计

1,754,812股，交易

金额约2,009.46万

元。截至本核查意

见出具日，梁柏松

先生仍然持有美达

股份股票共计

1,754,812股，未减

持。 

江门市君合投

资有限公司 

君合投资将其持有的美达股份

68,681,318股股份的投票权委托给青

岛昌盛日电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行使，

君合投资作出如下承诺：自上述委托股

份投票权委托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君

合投资不采取减少昌盛日电持有该等

股份权益的行为。 

2017年01月

24日 

2017年2月14

日至2020年2

月14日 

承诺期限内相关承

诺人未出现违反承

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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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仓德源投资

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所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自股票过户至信息披露义务人名下起，

36个月内不得转让。 

2013年09月

27日 

2014年9月22

日至2017年9

月24日 

承诺期限内相关承

诺人未出现违反承

诺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安排 

1、限售股份起始日期：2014年9月22日，发行时承诺的持股锁定期限为36

个月。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17年9月25日。 

3、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123,626,37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3.4079%。 

4、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持有人有两名，即，江门市君合投资有限公司、太

仓德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持有人名单与公司2014年9月19日披露的《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中的信息一致。 

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

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

数量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1 江门市君合投资有限公司 68,681,318 68,681,318 13.0044% 

2 
太仓德源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54,945,055 54,945,055 10.4035% 

合计 --- 123,626,373 123,626,373 23.4079% 

注：截至目前，太仓德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16,480,000股处于质押状态，其股份

质押状态不因解除限售事项而改变。 

 

四、本次美达股份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美达股份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增加 减少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207,203,838  123,626,373 83,577,465 

3、其他内资股 207,203,838  123,626,373 83,577,465 

其中：境内法人持股 205,444,555  123,626,373 81,81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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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自然人持股 1,759,283   1,759,283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320,935,785 123,626,373  444,562,158 

1、人民币普通股 320,935,785 123,626,373  444,562,158 

三、股份总数 528,139,623 123,626,373 123,626,373 528,139,623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经核查后认为，美达股份上述限售股份持有人均严格遵守了非公开

发行股份认购时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及其他承诺；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

实质性障碍。保荐机构对美达股份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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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解除限售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 

                 董建明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9.23 




